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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凝聚共识绘蓝图，勠力同心谱
华章。1月15日，令全市人民瞩目
的市第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全体
与会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各项
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大会的圆
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汇聚民智谋发展，绿色崛起再
出发。大会召开期间，来自全市各
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市人大代表，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充分发扬民主、依法履职尽
责、共商发展大计。审议通过了市
政府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的决议，依法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组
成人员，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
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并对今年和今后五年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描绘了伊春未来发
展的蓝图。会议取得的各项成
果，凝聚着全体代表的心血和智
慧，反映了伊春人民的共同意
愿，必将激励全市上下以更加坚
定的信心、更加饱满的精神、更
加顽强的斗志，在新时代新征程
上，全心全意投身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伊春的建设发展中。

过去的五年，是伊春发展史上
极不平凡的五年。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我们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对伊春特指要
求，坚持以“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
力”为统领，牢牢把握“生态立
市、旅游强市”发展定位，开拓进
取，攻坚克难，较好地完成了市十
四届人大各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
务，踏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
征程。

过去的五年，在市委的坚强领
导下，市十四届人大及其常委会，
牢牢把握人大作为政治机关的鲜明
属性，始终坚持人大工作正确政治
方向；紧紧围绕人大作为工作机关
的职能定位，有效服务伊春发展；
充分发挥人大作为代表机关的独特
优势，书写代表工作创新答卷；时刻牢记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
的特殊要求，为有效履职提供保障。扎实有效的工作为推动和促
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奋进新时代，启航新征程，人人都是参与者。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是人大工作的原则要求和职责使命。各级人大代表要倍加
珍惜人民的信任和重托，牢记使命、加强学习，提高履职能力，
加强作风建设，把党委意图、政府工作、人民呼声有机统一起
来，在各自岗位、各条战线、各个领域上积极贡献智慧力量，树
立和维护人大代表的良好形象。要始终与市委同向同步、与政府
同力同行、与人民同心同德、与发展同频同进，为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伊春贡献人大力量、展现人大担当！

蓝图绘就，实干成就梦想；伟力凝聚，奋斗赢得未来。未来
五年，是伊春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伊
春的关键时期，更是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叠加期。刚刚闭幕的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已经对我市未来五年的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
指明了前进方向、勾画了宏伟蓝图。这次人代会，又进一步凝聚
了共识、汇聚了力量、细化了举措。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市第十三次党代会和本次人代会精神上来，锚定目
标任务、坚定信心决心、扎实苦干实干，努力在新的征程上不辱
使命、开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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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新当选的伊春市人民
政府市长董文琴发表就职讲话。董文琴
说，今天，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政府
领导班子，选举我担任伊春市人民政府市
长。我深知一张张选票的背后，饱含的是
各位代表的充分信任和极大支持，承载的
是全市人民的殷殷重托和热切期盼。在
此，我谨代表新一届市政府全体班子成
员，向各位人大代表和全市人民表示最衷
心的感谢，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董文琴代表新一届政府班子郑重承
诺：第一，坚持政治引领，忠诚履职。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坚持把讲政治作为第一要
求，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标准，不断提
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当好“两个确立”的忠诚捍卫者、

“两个维护”的示范引领者，始终胸怀

“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及对伊春特指要求，始终坚持把
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各领
域各方面，切实做到市委有决策、政府
有落实；市委有部署、政府有行动；市
委有提倡、政府有响应。

第二，坚持发展为要，担当履职。
牢记嘱托接力奋进，锚定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始终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以绿色崛起为主线，牢牢
把握“生态立市、旅游强市”的发展定
位，紧扣“两大重点”、“五项行动”、

“三推进”、“双振兴”、“五提升”主要
任 务 ， 以 “ 闯 ” 的 精 神 挑 重 担 ， 以

“创”的劲头开新局，以“干”的作风
求实效，埋头苦干、久久为功，努力做
到定一件、干一件、成一件。

第三，坚持不忘初心，为民履职。
努力向习近平总书记“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的崇高境界看齐，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融入血脉，组织引导政府
系统干部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化为行
动自觉，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用心用情用力解决教育、医疗、社
保、住房、养老等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的问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努力
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第四，坚持公平正义，依法履职。
政府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源于法授，
我将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
责，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工作的全过
程，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坚决
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自觉接受人大法

律监督和工作监督。认真办理人大代表
提出的议案和建议。保证人民赋予的权
利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坚定贯彻民主集
中制原则，切实增进班子团结，形成一
条心干事业、一盘棋抓工作、一股劲促
发展的生动局面。

第五，坚持廉洁奉公，清正履职。
坚持严以律己、率先垂范，带头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认真落实

“一岗双责”，以严管就是厚爱的态度抓
班子、带队伍，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
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让秉公执
法用权、勤勉干净干事在政府系统蔚然
成风。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堂堂
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带头营造风
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市 十 五 届 人 大 一 次 会 议 胜 利 闭 幕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0222022年年11月月1515日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日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伊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中级
法院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提出的未
来五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中级法院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

责，充分发挥审判机关职能作用，强
化公正司法、司法为民，服务全市发
展 大 局 ， 巩 固 教 育 整 顿 成 果 ， 落 实

“打官司不求人”承诺，更加注重队伍
建设，不断提升化解矛盾纠纷、服务
人民群众的能力水平，切实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为实
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伊春提供有力司
法保障。

关 于 伊 春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于大海同志代表市十四届人大
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会议
高度评价了过去五年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同意对下步工作的
建议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要在市委坚强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
全会和中央、省委人大工作会
议精神，按照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作出的决策部署，立足伊春
高质量转型发展大局，依法履
职尽责，强化使命担当，发展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开创新
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关于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 员 会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查了市
人民政府 《关于伊春市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 和 2022 年全
市及市本级预算草案。会议

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
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
决定批准 《关于伊春市 2021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2 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2
年市本级预算。

关于伊春市 2021 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2022年预算草案的决议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关于伊春市
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的报告》。会议同意市人民代表大会财

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
准《关于伊春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2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伊春市
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关于伊春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 展 计 划 执 行 情 况 与 2022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决议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伊春市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检察院过去
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五年
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及 2022 年工作安
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检察院要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忠实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充分发
挥 检 察 机 关 职 能 作 用 ， 加 强 法 律 监
督，推进“四大检察”，服务全市发展
大局，巩固教育整顿成果，更加注重
队伍建设，强化依法履职，不断增强
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切
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为实现“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
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伊春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关 于 伊 春 市 人 民 检 察 院

工 作 报 告 的 决 议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市长
董文琴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
肯定市政府过去五年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今后五年重点工作和2022年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
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对伊春特指要
求，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围绕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融入

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
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
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加强法治政
府建设，奋力走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为导向的高质量转型发展之路，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团结拼搏，锐意进
取，加快推进伊春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伊春绚丽篇章！

关于伊春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社 论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于2022年1月15日选举：

王纪滨为伊春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

2022年1月15日

伊 春 市 第 十 五 届 人 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公告
（第三号）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1月15日选举：

刘星海为伊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现予公告。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

席团

2022年1月15日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公 告
（第四号）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1月15日选举：

姜雷为伊春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有关规定，选出的市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

请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现予公告。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22年1月15日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
大 会 第 一 次 会 议 公 告

（第五号）

伊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2年1月15日表决通过了伊
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法制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宋广秋
副主任委员：李立宏（女）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开涛 王 英
王晓非（女）
何伊春 张会杰（女）
张明明（女） 张明浩
金丽婷（女）
郭润涛（女）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 王跃富

副主任委员： 刘 博
苏贻秋（女）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佩明 金丽婷（女）
周凤云（女） 曹殿良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孙玉红（女）
副主任委员：董慧泉

郭淑杰（女）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王彦彬 王效东
安玉淼（女）
佟建伟（满族）
邹晓征 程 伟（女）

农业林业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闫立海

副主任委员：王玉权 李曙光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马建国 马清林
刘运伟（女）
焦丽清（女）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王小龙
副主任委员：姜 红（女）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马海东 王文钢
王诗军 朱静刚
苏宪民 袁 野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姜殿莹（女）
副主任委员：王莉平（女）

马海燕（女）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中 慧
江少斌（鄂伦春族）
吴 涛
葛 丽（女，满族）

社会建设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胡君石
副主任委员：靳颖辉（女）

张红兵
委 员（按姓名笔划为序）：

李仁鹏 周晓丽（女）
赵 雷 高 永

现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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